附件1

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第五届理事会

理事人选条件

1. 增强"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"“两个维护”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。
2. 遵守国家的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社会形象。
3. 拥护经社理事会章程，履行研究咨询服务职责能力强，具有较高履职积极性。
4 . 在经济、社会法制、文化、资源环境、港澳台侨、外事等经社理事会业务领域中具有较强影响力和代表性。
5 . 年龄原则上不超过70 岁（截止2019 年6 月），身体健康，具有参加活动能力。一般连任不超过两屈。
